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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，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
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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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盛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之公告（「該

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 (1)關於建議收購一間於中國之融資租賃公司之80%股權之主要
交易；(2)根據特別授權發行代價股份；及 (3)持續關連交易。除非另有所指，本澄
清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含義。

本公司擬澄清該公告第14頁有關賣方2之股東之無意錯誤，並謹此澄清賣方2由郭
先生（而非郭先生與軒女士之子郭世昌先生）最終擁有。

除上文所述者外，本公司確認概無就該公告須作出其他澄清。

 承董事會命

 盛源控股有限公司

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 邱斌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邱斌先生及鄭潔心女士；非執行董事陳重
民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馮子華先生、宦國蒼博士及羅嘉偉先生。


